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簡字第869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王昆陽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吳尚穠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因違反商業會計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

度偵字第12260、18291號），嗣因被告於準備程序中俱自白犯罪

（113年度訴字第327號），本院合議庭認適宜而裁定由受命法官

獨任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王昆陽共同犯商業會計法第七十一條第一款之填製不實會計憑證

罪，共柒罪，各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均以新臺幣壹仟

元折算壹日。應執行有期徒刑壹年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

壹仟元折算壹日。

吳尚穠共同犯商業會計法第七十一條第一款之填製不實會計憑證

罪，共柒罪，各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均以新臺幣壹仟

元折算壹日。應執行有期徒刑伍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

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吳尚穠擔任同永富股份有限公司（址設苗栗縣○○鎮○○路

00號，統一編號00000000號，下稱同永富公司）董事長，為

商業會計法規定之商業負責人，與王昆陽俱明知同永富公司

於民國109年7月至110年7月間並未實際銷貨予如附表一所示

之營業人，竟共同基於明知不實事項而填製不實會計憑證及

幫助納稅義務人逃漏稅捐之犯意聯絡，以每2個月為1期，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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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尚穠交付或授權同永富公司之大、小章及發票本予王昆陽

使用，由王昆陽分別就如附表二編號1至7所示之申報期間，

開立對應如附表一所示之不實統一發票交付予如附表一所示

之營業人，供其等就如附表二編號1至7所示之申報期間作為

進項憑證，而申報扣抵稅額，以此不正方法幫助納稅義務人

逃漏銷項稅額，足以生損害於稅捐稽徵機關對於營業稅稽徵

之正確性及課稅公平性。其等共計開立內容不實統一發票之

銷項總金額為新臺幣（下同）5791萬9022元，幫助納稅義務

人逃漏銷項稅額289萬5965元。

二、案經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主動簽分及財政部中區國稅

局函送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按檢察官依通常程序起訴，經被告自白犯罪，法院認為宜以

簡易判決處刑者，得不經通常審判程序，逕以簡易判決處

刑，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定有明文。被告王昆陽、吳尚

穠二人就檢察官所起訴之犯罪事實，業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均

坦承不諱（見113訴327卷【下稱訴卷】第159-160、176-177

頁），經本院合議庭認本案宜以簡易判決處刑而為裁定，爰

依前開規定，不經通常審判程序，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合先

敘明。

二、前揭事實，業據被告二人於本院準備程序中俱坦承不諱（見

訴卷第156-160、176-177頁），核與證人簡附修、陳琴心、

林妙徽之證述大致相符（見111他2580卷㈢【下稱他三卷】

第537-539頁，112偵18291卷【下稱偵五卷】第37-38、43-

45頁），並有同永富公司之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結

果、變更登記表、如附表一所示內容不實統一發票影本、財

政部中區國稅局刑事案件告發書及所附同永富公司涉案期間

進銷交易流程圖、扣除虛報進項稅額逐期漏稅額計算表、涉

嫌取得及開立不實發票明細表、專案調檔查核清單、財政部

中區國稅局苗栗分局函文暨所附之財政部臺北、北區、中部

國稅局及所屬各分局或稽徵所回覆函或書函及所附之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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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說明書、談話紀錄、採購單、合約等文件在卷可稽（見

111他2580卷㈠【下稱他一卷】第53-407、479-581頁，111

他2580卷㈡【下稱他二卷】第9-601頁，他三卷第3-525頁，

112偵12260卷㈠【下稱偵一卷】第3-773頁，112偵12260卷

㈡【下稱偵二卷】第3-635頁，112偵12260卷㈢【下稱偵三

卷】第3-477頁，訴卷第189-195、283-311頁），足認被告

二人前揭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得作為認定事實之依據。

綜上，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二人犯行俱堪認定，應依法論

科。

三、被告二人行為後，稅捐稽徵法第43條第1項於110年12月17日

修正公布，並自同年月19日施行，修正前同法第43條第1項

原規定：「教唆或幫助犯第四十一條或第四十二條之罪者，

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六萬元以下罰

金。」，修正後刪除拘役刑，並將併科罰金數額提高為100

萬元，是經比較新舊法，修正後新法並未較有利於被告二

人，是依刑法第2條第1項所定之從舊從輕原則，被告二人本

案俱應適用其等行為時即110年12月17日修正前之稅捐稽徵

法第43條第1項規定論處。

四、按商業會計法所稱之商業會計憑證，分為原始憑證及記帳憑

證，所謂原始憑證，係指證明事項之經過，而為造具記帳憑

證所根據之憑證；另記帳憑證，則係指證明處理會計事項人

員之責任而為記帳所根據之憑證，此觀諸商業會計法第15條

規定自明。是依商業會計法之相關規範意旨，統一發票、支

出證明單、請款單、訂單、買賣合約書等，均屬該法第16條

之原始憑證…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之以明知為不實之事

項而填製會計憑證罪，該罪性質上原即含有業務登載不實之

本質，為刑法第215條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罪之特別規定，

依特別法優於普通法之原則，自應優先適用，無論以刑法第

215條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罪之餘地（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

字第6792號、94年度台非字第98號、98年度台上字第3987號

判決意旨參照）。次按稅捐稽徵法第43條之幫助犯第41條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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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為特別刑法明定以幫助犯罪為構成要件之犯罪類型，亦

為稅捐稽徵法之特別規定，屬於一獨立之犯罪型態，性質上

仍係實施犯罪之正犯，與刑法上幫助犯之具絕對從屬性者不

同，不必有「正犯」之存在亦能成立犯罪（最高法院92年度

台上字第2879號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按商業會計法第71條

第1款之填製不實會計憑證罪，犯罪主體須為商業負責人、

主辦及經辦會計人員或依法受託代他人處理會計事務之人

員，自屬因身分或特定關係始能成立之犯罪。查被告吳尚穠

係同永富公司之登記負責人，依商業會計法第4條之規定，

為商業會計法所指之商業負責人。又按營業稅之申報，依加

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35條第1項明定，營業人除同法

另有規定外，不論有無銷售額，應以每兩月為1期，於次期

開始15日內，向主管稽徵機關申報。而每年申報時間，依加

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施行細則第38條之1第1項規定，應

分別於每年1月、3月、5月、7月、9月、11月之15日前向主

管稽徵機關申報上期之銷售額、應納或溢付營業稅額。是每

期營業稅申報，於各期申報完畢即已結束，以「一期」作為

認定逃漏營業稅次數之計算，區別不難，獨立性亦強，於經

驗、論理上，難認各期之行為與接續犯之概念相符（最高法

院101年度台上字第4362號、 111年度台上字第1315號判決

參照）。

五、核被告二人如附表二編號1至7所為，俱係犯商業會計法第71

條第1款之填製不實會計憑證罪、修正前稅捐稽徵法第43條

第1項之幫助逃漏稅捐罪。其等就前揭犯行，俱有犯意聯絡

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徵諸王昆陽雖非同永富公司

之商業負責人或主辦會計人員，然依其自述係為美化同永富

公司帳面以供將來申請貸款而為本案犯行等語（見訴卷第

159頁），核與其自103年間起之違反商業會計法、加重詐欺

等案件情節及嗣經法院判處有期徒刑確定各事實相符，此有

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臺灣高等法院110年度金上

重訴字第38號、112年度上訴字2775號、本院110年度審簡字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四頁



第1569號、113年度審簡字第1957號等判決書列印本可佐

（見訴卷第243-266、313-329頁），堪信其就本案居於策劃

執行之核心地位，自無從依刑法第31條第1項但書規定減輕

其刑。被告二人如附表二編號1至7所示，就同一稅期內填製

多張不實統一發票，幫助他人逃漏稅，各係出於該稅期內之

數次舉動，係為實現單一目的，基於單一犯罪決意，在時空

密接狀態下所接續實行之相同構成要件行為，由於各行為之

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

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

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俱應論以接續犯。

其等就附表二編號1至7所示各部分，均以同一犯罪決意實施

預定計畫，共同填製不實會計憑證、幫助逃漏稅捐，行為之

時間、地點有所重疊有局部同一性，應認屬同一行為觸犯上

開2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之

填製不實罪處斷。至被告二人如附表二編號1至7所示跨越不

同稅期所為，揆諸前揭說明，因各該申報期間不同，所犯七

罪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六、爰審酌被告吳尚穠擔任同永富公司之負責人，與被告王昆陽

共同以虛偽開立統一發票方式，幫助他人逃漏稅捐，已嚴重

妨礙稅捐徵納正確性及公平性，影響國家管理稅收資料，所

為實有不該。惟念及被告二人犯後已坦承犯行，兼衡及其等

之前科素行（詳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本案犯罪

動機、目的、手段、支配程度、所生危害程度即附表二編號

1至7所示各該銷售總額、逃漏稅總額，暨被告二人所自陳之

智識程度、生活及家庭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各量處如主文

所示之刑，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再按數罪併罰之

定應執行之刑，係出於刑罰經濟與責罰相當之考量，乃對犯

罪行為人本身及所犯各罪之總檢視，除應考量行為人所犯數

罪反應出之人格特性，並應權衡審酌行為人之責任與整體刑

法目的及相關刑事政策，依刑法第51條第5款規定之外部界

限，並應受比例原則、平等原則、責罰相當原則、重複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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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原則等自由裁量權之內部抽象價值要求界限之支配，使

以輕重得宜，罰當其責，俾符合法律授與裁量權之目的，以

區別數罪併罰與單純數罪之不同，兼顧刑罰衡平原則。是於

併合處罰而酌定執行刑時，應審酌行為人所犯數罪如犯罪類

型相同、行為態樣、手段、動機相似者，於併合處罰時，因

責任非難重複之程度較高，允酌定較低之應執行刑。爰考量

被告二人所犯數罪罪名相同，各次犯罪手段、方法、過程、

態樣亦雷同，均侵害同一法益，斟酌各罪責任非難重複程度

及對全體犯罪為整體評價，及定應執行刑之內、外部界限，

予以綜合整體評價後，定其應執行刑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

知如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七、末鑒於卷內尚無積極證據足認被告二人業因本案獲有利益，

尚無從認定其有取得實際犯罪所得，爰不予宣告沒收，併此

敘明。

八、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

主文。

九、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提出上訴

狀，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須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陳建宏提起公訴，檢察官凃永欽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8　　日

　　　　　　　　　刑事第九庭　　法　官　張谷瑛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劉嘉琪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商業會計法第71條

商業負責人、主辦及經辦會計人員或依法受託代他人處理會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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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之人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

併科新臺幣六十萬元以下罰金：

一、以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填製會計憑證或記入帳冊。

二、故意使應保存之會計憑證、會計帳簿報表滅失毀損。

三、偽造或變造會計憑證、會計帳簿報表內容或毀損其頁數。

四、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

果。

五、其他利用不正當方法，致使會計事項或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

結果。

修正前稅捐稽徵法第43條第1項

教唆或幫助犯第四十一條或第四十二條之罪者，處三年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六萬元以下罰金。

附表一

編號 營業人名稱/統一編號 發票期別

(年月)

發票

張數

銷項金額

(新臺幣/元)

扣抵稅額

(新臺幣/元)

1 升邦新創物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

00000-00 4 842,000 42,100

2-1 青山青有限公司/

00000000

00000-00 3 784,600 39,230

2-2 00000-00 3 784,300 39,215

小計 6 1,568,900 78,445

3 風麟有限公司/00000000 00000-00 1 301,444 15,072

4 正誠國際有限公司/00000000 00000-00 10 2,383,700 119,185

5 興富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

00000-00 1 4,742,857 237,143

6 富立信有限公司/00000000 00000-00 3 850,000 42,500

7 盈安有限公司/00000000 00000-00 16 1,409,350 70,468

8-1 友久電器有限公司/00000000 00000-00 2 285,340 14,267

8-2 00000-00 2 361,660 18,083

8-3 00000-00 2 153,675 7,684

小計 6 800,675 40,034

9-1 唯傑工程行/00000000 00000-00 5 1,498,600 74,930

9-2 00000-00 7 1,528,800 76,440

9-3 00000-00 2 600,000 30,000

9-4 00000-00 1 350,000 17,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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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小計 15 3,977,400 198,870

10 肯尼信通信器材工程有限公司/

00000000

00000-00 1 198,000 9,900

11 品順開發有限公司/00000000 00000-00 1 200,000 10,000

12 泓芸宥瑜有限公司/00000000 00000-00 4 944,000 47,200

13 貝迪企業有限公司/00000000 00000-00 2 141,000 7,050

14 林邁企業股份有限公司/00000000 00000-00 4 1,133,400 56,670

15 橘子實業有限公司/00000000 00000-00 13 4,000,200 200,010

16-1 景躍有限公司/00000000 00000-00 3 708,600 35,430

16-2 00000-00 3 1,005,000 50,250

16-3 00000-00 3 852,048 42,602

小計 9 2,565,648 128,282

17 元侑股份有限公司/00000000 00000-00 2 500,180 25,009

18 統富國際股份有限公司/00000000 00000-00 4 1,000,000 50,000

19 金滿聚企業社/00000000 00000-00 3 432,024 21,601

20 皓泰環保服務有限公司/00000000 00000-00 1 41,643 2,082

21-1 清泰興業有限公司/00000000 00000-00 6 1,118,200 55,910

21-2 00000-00 5 1,164,500 58,225

21-3 00000-00 7 2,269,400 113,470

21-4 00000-00 5 1,052,000 52,600

小計 23 5,604,100 280,205

22-1 光晨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

00000-00 24 8,563,542 426,184

22-2 00000-00 17 6,254,913 312,749

22-3 00000-00 30 9,504,046 475,206

小計 71 24,282,501 1,214,139

合 計 200 57,919,022 2,895,965

編號 申報期間 對應之附表一編號 銷售總額(元) 逃漏稅總額(元)

一 00000-00 編號9-1、15  5,498,800  274,940

二 00000-00 編號1、4、7、8-1、9-2、11、12  7,593,190 303,220

三 00000-00 編號5、6、8-2、10、13、14  7,426,917 371,346

四 00000-00 編號2-1、16-1、19、21-1、22-1 11,606,966 578,355

五 00000-00 編號2-2、3、8-3、18、21-2、22-2  9,658,832 482,945

六 00000-00 編號9-3、16-2、20、21-3、22-3 13,420,089 671,008

七 00000-00 編號9-4、16-3、17、21-4  2,439,228 137,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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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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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簡字第869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王昆陽






            吳尚穠






上列被告因違反商業會計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12260、18291號），嗣因被告於準備程序中俱自白犯罪（113年度訴字第327號），本院合議庭認適宜而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王昆陽共同犯商業會計法第七十一條第一款之填製不實會計憑證罪，共柒罪，各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應執行有期徒刑壹年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吳尚穠共同犯商業會計法第七十一條第一款之填製不實會計憑證罪，共柒罪，各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應執行有期徒刑伍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吳尚穠擔任同永富股份有限公司（址設苗栗縣○○鎮○○路00號，統一編號00000000號，下稱同永富公司）董事長，為商業會計法規定之商業負責人，與王昆陽俱明知同永富公司於民國109年7月至110年7月間並未實際銷貨予如附表一所示之營業人，竟共同基於明知不實事項而填製不實會計憑證及幫助納稅義務人逃漏稅捐之犯意聯絡，以每2個月為1期，由吳尚穠交付或授權同永富公司之大、小章及發票本予王昆陽使用，由王昆陽分別就如附表二編號1至7所示之申報期間，開立對應如附表一所示之不實統一發票交付予如附表一所示之營業人，供其等就如附表二編號1至7所示之申報期間作為進項憑證，而申報扣抵稅額，以此不正方法幫助納稅義務人逃漏銷項稅額，足以生損害於稅捐稽徵機關對於營業稅稽徵之正確性及課稅公平性。其等共計開立內容不實統一發票之銷項總金額為新臺幣（下同）5791萬9022元，幫助納稅義務人逃漏銷項稅額289萬5965元。
二、案經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主動簽分及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函送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按檢察官依通常程序起訴，經被告自白犯罪，法院認為宜以簡易判決處刑者，得不經通常審判程序，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定有明文。被告王昆陽、吳尚穠二人就檢察官所起訴之犯罪事實，業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均坦承不諱（見113訴327卷【下稱訴卷】第159-160、176-177頁），經本院合議庭認本案宜以簡易判決處刑而為裁定，爰依前開規定，不經通常審判程序，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合先敘明。
二、前揭事實，業據被告二人於本院準備程序中俱坦承不諱（見訴卷第156-160、176-177頁），核與證人簡附修、陳琴心、林妙徽之證述大致相符（見111他2580卷㈢【下稱他三卷】第537-539頁，112偵18291卷【下稱偵五卷】第37-38、43-45頁），並有同永富公司之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結果、變更登記表、如附表一所示內容不實統一發票影本、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刑事案件告發書及所附同永富公司涉案期間進銷交易流程圖、扣除虛報進項稅額逐期漏稅額計算表、涉嫌取得及開立不實發票明細表、專案調檔查核清單、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苗栗分局函文暨所附之財政部臺北、北區、中部國稅局及所屬各分局或稽徵所回覆函或書函及所附之承諾書、說明書、談話紀錄、採購單、合約等文件在卷可稽（見111他2580卷㈠【下稱他一卷】第53-407、479-581頁，111他2580卷㈡【下稱他二卷】第9-601頁，他三卷第3-525頁，112偵12260卷㈠【下稱偵一卷】第3-773頁，112偵12260卷㈡【下稱偵二卷】第3-635頁，112偵12260卷㈢【下稱偵三卷】第3-477頁，訴卷第189-195、283-311頁），足認被告二人前揭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得作為認定事實之依據。綜上，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二人犯行俱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被告二人行為後，稅捐稽徵法第43條第1項於110年12月17日修正公布，並自同年月19日施行，修正前同法第43條第1項原規定：「教唆或幫助犯第四十一條或第四十二條之罪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六萬元以下罰金。」，修正後刪除拘役刑，並將併科罰金數額提高為100萬元，是經比較新舊法，修正後新法並未較有利於被告二人，是依刑法第2條第1項所定之從舊從輕原則，被告二人本案俱應適用其等行為時即110年12月17日修正前之稅捐稽徵法第43條第1項規定論處。
四、按商業會計法所稱之商業會計憑證，分為原始憑證及記帳憑證，所謂原始憑證，係指證明事項之經過，而為造具記帳憑證所根據之憑證；另記帳憑證，則係指證明處理會計事項人員之責任而為記帳所根據之憑證，此觀諸商業會計法第15條規定自明。是依商業會計法之相關規範意旨，統一發票、支出證明單、請款單、訂單、買賣合約書等，均屬該法第16條之原始憑證…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之以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填製會計憑證罪，該罪性質上原即含有業務登載不實之本質，為刑法第215條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罪之特別規定，依特別法優於普通法之原則，自應優先適用，無論以刑法第215條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罪之餘地（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6792號、94年度台非字第98號、98年度台上字第3987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稅捐稽徵法第43條之幫助犯第41條之罪，為特別刑法明定以幫助犯罪為構成要件之犯罪類型，亦為稅捐稽徵法之特別規定，屬於一獨立之犯罪型態，性質上仍係實施犯罪之正犯，與刑法上幫助犯之具絕對從屬性者不同，不必有「正犯」之存在亦能成立犯罪（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2879號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按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之填製不實會計憑證罪，犯罪主體須為商業負責人、主辦及經辦會計人員或依法受託代他人處理會計事務之人員，自屬因身分或特定關係始能成立之犯罪。查被告吳尚穠係同永富公司之登記負責人，依商業會計法第4條之規定，為商業會計法所指之商業負責人。又按營業稅之申報，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35條第1項明定，營業人除同法另有規定外，不論有無銷售額，應以每兩月為1期，於次期開始15日內，向主管稽徵機關申報。而每年申報時間，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施行細則第38條之1第1項規定，應分別於每年1月、3月、5月、7月、9月、11月之15日前向主管稽徵機關申報上期之銷售額、應納或溢付營業稅額。是每期營業稅申報，於各期申報完畢即已結束，以「一期」作為認定逃漏營業稅次數之計算，區別不難，獨立性亦強，於經驗、論理上，難認各期之行為與接續犯之概念相符（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4362號、 111年度台上字第1315號判決參照）。
五、核被告二人如附表二編號1至7所為，俱係犯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之填製不實會計憑證罪、修正前稅捐稽徵法第43條第1項之幫助逃漏稅捐罪。其等就前揭犯行，俱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徵諸王昆陽雖非同永富公司之商業負責人或主辦會計人員，然依其自述係為美化同永富公司帳面以供將來申請貸款而為本案犯行等語（見訴卷第159頁），核與其自103年間起之違反商業會計法、加重詐欺等案件情節及嗣經法院判處有期徒刑確定各事實相符，此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臺灣高等法院110年度金上重訴字第38號、112年度上訴字2775號、本院110年度審簡字第1569號、113年度審簡字第1957號等判決書列印本可佐（見訴卷第243-266、313-329頁），堪信其就本案居於策劃執行之核心地位，自無從依刑法第31條第1項但書規定減輕其刑。被告二人如附表二編號1至7所示，就同一稅期內填製多張不實統一發票，幫助他人逃漏稅，各係出於該稅期內之數次舉動，係為實現單一目的，基於單一犯罪決意，在時空密接狀態下所接續實行之相同構成要件行為，由於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俱應論以接續犯。其等就附表二編號1至7所示各部分，均以同一犯罪決意實施預定計畫，共同填製不實會計憑證、幫助逃漏稅捐，行為之時間、地點有所重疊有局部同一性，應認屬同一行為觸犯上開2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之填製不實罪處斷。至被告二人如附表二編號1至7所示跨越不同稅期所為，揆諸前揭說明，因各該申報期間不同，所犯七罪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六、爰審酌被告吳尚穠擔任同永富公司之負責人，與被告王昆陽共同以虛偽開立統一發票方式，幫助他人逃漏稅捐，已嚴重妨礙稅捐徵納正確性及公平性，影響國家管理稅收資料，所為實有不該。惟念及被告二人犯後已坦承犯行，兼衡及其等之前科素行（詳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本案犯罪動機、目的、手段、支配程度、所生危害程度即附表二編號1至7所示各該銷售總額、逃漏稅總額，暨被告二人所自陳之智識程度、生活及家庭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各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再按數罪併罰之定應執行之刑，係出於刑罰經濟與責罰相當之考量，乃對犯罪行為人本身及所犯各罪之總檢視，除應考量行為人所犯數罪反應出之人格特性，並應權衡審酌行為人之責任與整體刑法目的及相關刑事政策，依刑法第51條第5款規定之外部界限，並應受比例原則、平等原則、責罰相當原則、重複評價禁止原則等自由裁量權之內部抽象價值要求界限之支配，使以輕重得宜，罰當其責，俾符合法律授與裁量權之目的，以區別數罪併罰與單純數罪之不同，兼顧刑罰衡平原則。是於併合處罰而酌定執行刑時，應審酌行為人所犯數罪如犯罪類型相同、行為態樣、手段、動機相似者，於併合處罰時，因責任非難重複之程度較高，允酌定較低之應執行刑。爰考量被告二人所犯數罪罪名相同，各次犯罪手段、方法、過程、態樣亦雷同，均侵害同一法益，斟酌各罪責任非難重複程度及對全體犯罪為整體評價，及定應執行刑之內、外部界限，予以綜合整體評價後，定其應執行刑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如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七、末鑒於卷內尚無積極證據足認被告二人業因本案獲有利益，尚無從認定其有取得實際犯罪所得，爰不予宣告沒收，併此敘明。
八、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九、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提出上訴狀，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須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陳建宏提起公訴，檢察官凃永欽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8　　日
　　　　　　　　　刑事第九庭　　法　官　張谷瑛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劉嘉琪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商業會計法第71條
商業負責人、主辦及經辦會計人員或依法受託代他人處理會計事務之人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六十萬元以下罰金：
一、以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填製會計憑證或記入帳冊。
二、故意使應保存之會計憑證、會計帳簿報表滅失毀損。
三、偽造或變造會計憑證、會計帳簿報表內容或毀損其頁數。
四、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
五、其他利用不正當方法，致使會計事項或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
修正前稅捐稽徵法第43條第1項
教唆或幫助犯第四十一條或第四十二條之罪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六萬元以下罰金。


附表一
		編號

		營業人名稱/統一編號

		發票期別
(年月)

		發票張數

		銷項金額
(新臺幣/元)

		扣抵稅額
(新臺幣/元)



		1

		升邦新創物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

		00000-00

		4

		842,000

		42,100



		2-1

		青山青有限公司/
00000000

		00000-00

		3

		784,600

		39,230



		2-2

		


		00000-00

		3

		784,300

		39,215



		


		


		小計

		6

		1,568,900

		78,445



		3

		風麟有限公司/00000000

		00000-00

		1

		301,444

		15,072



		4

		正誠國際有限公司/00000000

		00000-00

		10

		2,383,700

		119,185



		5

		興富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

		00000-00

		1

		4,742,857

		237,143



		6

		富立信有限公司/00000000

		00000-00

		3

		850,000

		42,500



		7

		盈安有限公司/00000000

		00000-00

		16

		1,409,350

		70,468



		8-1

		友久電器有限公司/00000000

		00000-00

		2

		285,340

		14,267



		8-2

		


		00000-00

		2

		361,660

		18,083



		8-3

		


		00000-00

		2

		153,675

		7,684



		


		


		小計

		6

		800,675

		40,034



		9-1

		唯傑工程行/00000000

		00000-00

		5

		1,498,600

		74,930



		9-2

		


		00000-00

		7

		1,528,800

		76,440



		9-3

		


		00000-00

		2

		600,000

		30,000



		9-4

		


		00000-00

		1

		350,000

		17,500



		


		


		小計

		15

		3,977,400

		198,870



		10

		肯尼信通信器材工程有限公司/
00000000

		00000-00

		1

		198,000

		9,900



		11

		品順開發有限公司/00000000

		00000-00

		1

		200,000

		10,000



		12

		泓芸宥瑜有限公司/00000000

		00000-00

		4

		944,000

		47,200



		13

		貝迪企業有限公司/00000000

		00000-00

		2

		141,000

		7,050



		14

		林邁企業股份有限公司/00000000

		00000-00

		4

		1,133,400

		56,670



		15

		橘子實業有限公司/00000000

		00000-00

		13

		4,000,200

		200,010



		16-1

		景躍有限公司/00000000

		00000-00

		3

		708,600

		35,430



		16-2

		


		00000-00

		3

		1,005,000

		50,250



		16-3

		


		00000-00

		3

		852,048

		42,602



		


		


		小計

		9

		2,565,648

		128,282



		17

		元侑股份有限公司/00000000

		00000-00

		2

		500,180

		25,009



		18

		統富國際股份有限公司/00000000

		00000-00

		4

		1,000,000

		50,000



		19

		金滿聚企業社/00000000

		00000-00

		3

		432,024

		21,601



		20

		皓泰環保服務有限公司/00000000

		00000-00

		1

		41,643

		2,082



		21-1

		清泰興業有限公司/00000000

		00000-00

		6

		1,118,200

		55,910



		21-2

		


		00000-00

		5

		1,164,500

		58,225



		21-3

		


		00000-00

		7

		2,269,400

		113,470



		21-4

		


		00000-00

		5

		1,052,000

		52,600



		


		


		小計

		23

		5,604,100

		280,205



		22-1

		光晨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

		00000-00

		24

		8,563,542

		426,184



		22-2

		


		00000-00

		17

		6,254,913

		312,749



		22-3

		


		00000-00

		30

		9,504,046

		475,206



		


		


		小計

		71

		24,282,501

		1,214,139



		合計

		


		


		200

		57,919,022

		2,895,965







附表二
		編號

		申報期間

		對應之附表一編號

		銷售總額(元)

		逃漏稅總額(元)



		一

		00000-00

		編號9-1、15

		 5,498,800 

		274,940



		二

		00000-00

		編號1、4、7、8-1、9-2、11、12

		 7,593,190

		303,220



		三

		00000-00

		編號5、6、8-2、10、13、14

		 7,426,917

		371,346



		四

		00000-00

		編號2-1、16-1、19、21-1、22-1

		11,606,966

		578,355



		五

		00000-00

		編號2-2、3、8-3、18、21-2、22-2

		 9,658,832

		482,945



		六

		00000-00

		編號9-3、16-2、20、21-3、22-3

		13,420,089

		671,008



		七

		00000-00

		編號9-4、16-3、17、21-4

		 2,439,228

		137,711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簡字第869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王昆陽



            吳尚穠



上列被告因違反商業會計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
度偵字第12260、18291號），嗣因被告於準備程序中俱自白犯罪
（113年度訴字第327號），本院合議庭認適宜而裁定由受命法官
獨任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王昆陽共同犯商業會計法第七十一條第一款之填製不實會計憑證
罪，共柒罪，各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均以新臺幣壹仟
元折算壹日。應執行有期徒刑壹年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
壹仟元折算壹日。
吳尚穠共同犯商業會計法第七十一條第一款之填製不實會計憑證
罪，共柒罪，各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均以新臺幣壹仟
元折算壹日。應執行有期徒刑伍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
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吳尚穠擔任同永富股份有限公司（址設苗栗縣○○鎮○○路00號
    ，統一編號00000000號，下稱同永富公司）董事長，為商業
    會計法規定之商業負責人，與王昆陽俱明知同永富公司於民
    國109年7月至110年7月間並未實際銷貨予如附表一所示之營
    業人，竟共同基於明知不實事項而填製不實會計憑證及幫助
    納稅義務人逃漏稅捐之犯意聯絡，以每2個月為1期，由吳尚
    穠交付或授權同永富公司之大、小章及發票本予王昆陽使用
    ，由王昆陽分別就如附表二編號1至7所示之申報期間，開立
    對應如附表一所示之不實統一發票交付予如附表一所示之營
    業人，供其等就如附表二編號1至7所示之申報期間作為進項
    憑證，而申報扣抵稅額，以此不正方法幫助納稅義務人逃漏
    銷項稅額，足以生損害於稅捐稽徵機關對於營業稅稽徵之正
    確性及課稅公平性。其等共計開立內容不實統一發票之銷項
    總金額為新臺幣（下同）5791萬9022元，幫助納稅義務人逃
    漏銷項稅額289萬5965元。
二、案經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主動簽分及財政部中區國稅
    局函送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按檢察官依通常程序起訴，經被告自白犯罪，法院認為宜以
    簡易判決處刑者，得不經通常審判程序，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定有明文。被告王昆陽、吳尚穠
    二人就檢察官所起訴之犯罪事實，業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均坦
    承不諱（見113訴327卷【下稱訴卷】第159-160、176-177頁
    ），經本院合議庭認本案宜以簡易判決處刑而為裁定，爰依
    前開規定，不經通常審判程序，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合先敘
    明。
二、前揭事實，業據被告二人於本院準備程序中俱坦承不諱（見訴卷第156-160、176-177頁），核與證人簡附修、陳琴心、林妙徽之證述大致相符（見111他2580卷㈢【下稱他三卷】第537-539頁，112偵18291卷【下稱偵五卷】第37-38、43-45頁），並有同永富公司之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結果、變更登記表、如附表一所示內容不實統一發票影本、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刑事案件告發書及所附同永富公司涉案期間進銷交易流程圖、扣除虛報進項稅額逐期漏稅額計算表、涉嫌取得及開立不實發票明細表、專案調檔查核清單、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苗栗分局函文暨所附之財政部臺北、北區、中部國稅局及所屬各分局或稽徵所回覆函或書函及所附之承諾書、說明書、談話紀錄、採購單、合約等文件在卷可稽（見111他2580卷㈠【下稱他一卷】第53-407、479-581頁，111他2580卷㈡【下稱他二卷】第9-601頁，他三卷第3-525頁，112偵12260卷㈠【下稱偵一卷】第3-773頁，112偵12260卷㈡【下稱偵二卷】第3-635頁，112偵12260卷㈢【下稱偵三卷】第3-477頁，訴卷第189-195、283-311頁），足認被告二人前揭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得作為認定事實之依據。綜上，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二人犯行俱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被告二人行為後，稅捐稽徵法第43條第1項於110年12月17日修正公布，並自同年月19日施行，修正前同法第43條第1項原規定：「教唆或幫助犯第四十一條或第四十二條之罪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六萬元以下罰金。」，修正後刪除拘役刑，並將併科罰金數額提高為100萬元，是經比較新舊法，修正後新法並未較有利於被告二人，是依刑法第2條第1項所定之從舊從輕原則，被告二人本案俱應適用其等行為時即110年12月17日修正前之稅捐稽徵法第43條第1項規定論處。
四、按商業會計法所稱之商業會計憑證，分為原始憑證及記帳憑
    證，所謂原始憑證，係指證明事項之經過，而為造具記帳憑
    證所根據之憑證；另記帳憑證，則係指證明處理會計事項人
    員之責任而為記帳所根據之憑證，此觀諸商業會計法第15條
    規定自明。是依商業會計法之相關規範意旨，統一發票、支
    出證明單、請款單、訂單、買賣合約書等，均屬該法第16條
    之原始憑證…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之以明知為不實之事項
    而填製會計憑證罪，該罪性質上原即含有業務登載不實之本
    質，為刑法第215條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罪之特別規定，依
    特別法優於普通法之原則，自應優先適用，無論以刑法第21
    5條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罪之餘地（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
    第6792號、94年度台非字第98號、98年度台上字第3987號判
    決意旨參照）。次按稅捐稽徵法第43條之幫助犯第41條之罪
    ，為特別刑法明定以幫助犯罪為構成要件之犯罪類型，亦為
    稅捐稽徵法之特別規定，屬於一獨立之犯罪型態，性質上仍
    係實施犯罪之正犯，與刑法上幫助犯之具絕對從屬性者不同
    ，不必有「正犯」之存在亦能成立犯罪（最高法院92年度台
    上字第2879號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按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
    1款之填製不實會計憑證罪，犯罪主體須為商業負責人、主
    辦及經辦會計人員或依法受託代他人處理會計事務之人員，
    自屬因身分或特定關係始能成立之犯罪。查被告吳尚穠係同
    永富公司之登記負責人，依商業會計法第4條之規定，為商
    業會計法所指之商業負責人。又按營業稅之申報，依加值型
    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35條第1項明定，營業人除同法另有
    規定外，不論有無銷售額，應以每兩月為1期，於次期開始1
    5日內，向主管稽徵機關申報。而每年申報時間，依加值型
    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施行細則第38條之1第1項規定，應分別
    於每年1月、3月、5月、7月、9月、11月之15日前向主管稽
    徵機關申報上期之銷售額、應納或溢付營業稅額。是每期營
    業稅申報，於各期申報完畢即已結束，以「一期」作為認定
    逃漏營業稅次數之計算，區別不難，獨立性亦強，於經驗、
    論理上，難認各期之行為與接續犯之概念相符（最高法院10
    1年度台上字第4362號、 111年度台上字第1315號判決參照
    ）。
五、核被告二人如附表二編號1至7所為，俱係犯商業會計法第71
    條第1款之填製不實會計憑證罪、修正前稅捐稽徵法第43條
    第1項之幫助逃漏稅捐罪。其等就前揭犯行，俱有犯意聯絡
    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徵諸王昆陽雖非同永富公司
    之商業負責人或主辦會計人員，然依其自述係為美化同永富
    公司帳面以供將來申請貸款而為本案犯行等語（見訴卷第15
    9頁），核與其自103年間起之違反商業會計法、加重詐欺等
    案件情節及嗣經法院判處有期徒刑確定各事實相符，此有臺
    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臺灣高等法院110年度金上重
    訴字第38號、112年度上訴字2775號、本院110年度審簡字第
    1569號、113年度審簡字第1957號等判決書列印本可佐（見
    訴卷第243-266、313-329頁），堪信其就本案居於策劃執行
    之核心地位，自無從依刑法第31條第1項但書規定減輕其刑
    。被告二人如附表二編號1至7所示，就同一稅期內填製多張
    不實統一發票，幫助他人逃漏稅，各係出於該稅期內之數次
    舉動，係為實現單一目的，基於單一犯罪決意，在時空密接
    狀態下所接續實行之相同構成要件行為，由於各行為之獨立
    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
    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
    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俱應論以接續犯。其等
    就附表二編號1至7所示各部分，均以同一犯罪決意實施預定
    計畫，共同填製不實會計憑證、幫助逃漏稅捐，行為之時間
    、地點有所重疊有局部同一性，應認屬同一行為觸犯上開2
    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之填製
    不實罪處斷。至被告二人如附表二編號1至7所示跨越不同稅
    期所為，揆諸前揭說明，因各該申報期間不同，所犯七罪犯
    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六、爰審酌被告吳尚穠擔任同永富公司之負責人，與被告王昆陽共同以虛偽開立統一發票方式，幫助他人逃漏稅捐，已嚴重妨礙稅捐徵納正確性及公平性，影響國家管理稅收資料，所為實有不該。惟念及被告二人犯後已坦承犯行，兼衡及其等之前科素行（詳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本案犯罪動機、目的、手段、支配程度、所生危害程度即附表二編號1至7所示各該銷售總額、逃漏稅總額，暨被告二人所自陳之智識程度、生活及家庭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各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再按數罪併罰之定應執行之刑，係出於刑罰經濟與責罰相當之考量，乃對犯罪行為人本身及所犯各罪之總檢視，除應考量行為人所犯數罪反應出之人格特性，並應權衡審酌行為人之責任與整體刑法目的及相關刑事政策，依刑法第51條第5款規定之外部界限，並應受比例原則、平等原則、責罰相當原則、重複評價禁止原則等自由裁量權之內部抽象價值要求界限之支配，使以輕重得宜，罰當其責，俾符合法律授與裁量權之目的，以區別數罪併罰與單純數罪之不同，兼顧刑罰衡平原則。是於併合處罰而酌定執行刑時，應審酌行為人所犯數罪如犯罪類型相同、行為態樣、手段、動機相似者，於併合處罰時，因責任非難重複之程度較高，允酌定較低之應執行刑。爰考量被告二人所犯數罪罪名相同，各次犯罪手段、方法、過程、態樣亦雷同，均侵害同一法益，斟酌各罪責任非難重複程度及對全體犯罪為整體評價，及定應執行刑之內、外部界限，予以綜合整體評價後，定其應執行刑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如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七、末鑒於卷內尚無積極證據足認被告二人業因本案獲有利益，
    尚無從認定其有取得實際犯罪所得，爰不予宣告沒收，併此
    敘明。
八、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
    主文。
九、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提出上訴狀
    ，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須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陳建宏提起公訴，檢察官凃永欽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8　　日
　　　　　　　　　刑事第九庭　　法　官　張谷瑛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劉嘉琪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商業會計法第71條
商業負責人、主辦及經辦會計人員或依法受託代他人處理會計事
務之人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
併科新臺幣六十萬元以下罰金：
一、以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填製會計憑證或記入帳冊。
二、故意使應保存之會計憑證、會計帳簿報表滅失毀損。
三、偽造或變造會計憑證、會計帳簿報表內容或毀損其頁數。
四、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
    。
五、其他利用不正當方法，致使會計事項或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
    結果。
修正前稅捐稽徵法第43條第1項
教唆或幫助犯第四十一條或第四十二條之罪者，處三年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六萬元以下罰金。

附表一
編號 營業人名稱/統一編號 發票期別 (年月) 發票張數 銷項金額 (新臺幣/元) 扣抵稅額 (新臺幣/元) 1 升邦新創物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 00000-00 4 842,000 42,100 2-1 青山青有限公司/ 00000000 00000-00 3 784,600 39,230 2-2  00000-00 3 784,300 39,215   小計 6 1,568,900 78,445 3 風麟有限公司/00000000 00000-00 1 301,444 15,072 4 正誠國際有限公司/00000000 00000-00 10 2,383,700 119,185 5 興富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 00000-00 1 4,742,857 237,143 6 富立信有限公司/00000000 00000-00 3 850,000 42,500 7 盈安有限公司/00000000 00000-00 16 1,409,350 70,468 8-1 友久電器有限公司/00000000 00000-00 2 285,340 14,267 8-2  00000-00 2 361,660 18,083 8-3  00000-00 2 153,675 7,684   小計 6 800,675 40,034 9-1 唯傑工程行/00000000 00000-00 5 1,498,600 74,930 9-2  00000-00 7 1,528,800 76,440 9-3  00000-00 2 600,000 30,000 9-4  00000-00 1 350,000 17,500   小計 15 3,977,400 198,870 10 肯尼信通信器材工程有限公司/ 00000000 00000-00 1 198,000 9,900 11 品順開發有限公司/00000000 00000-00 1 200,000 10,000 12 泓芸宥瑜有限公司/00000000 00000-00 4 944,000 47,200 13 貝迪企業有限公司/00000000 00000-00 2 141,000 7,050 14 林邁企業股份有限公司/00000000 00000-00 4 1,133,400 56,670 15 橘子實業有限公司/00000000 00000-00 13 4,000,200 200,010 16-1 景躍有限公司/00000000 00000-00 3 708,600 35,430 16-2  00000-00 3 1,005,000 50,250 16-3  00000-00 3 852,048 42,602   小計 9 2,565,648 128,282 17 元侑股份有限公司/00000000 00000-00 2 500,180 25,009 18 統富國際股份有限公司/00000000 00000-00 4 1,000,000 50,000 19 金滿聚企業社/00000000 00000-00 3 432,024 21,601 20 皓泰環保服務有限公司/00000000 00000-00 1 41,643 2,082 21-1 清泰興業有限公司/00000000 00000-00 6 1,118,200 55,910 21-2  00000-00 5 1,164,500 58,225 21-3  00000-00 7 2,269,400 113,470 21-4  00000-00 5 1,052,000 52,600   小計 23 5,604,100 280,205 22-1 光晨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 00000-00 24 8,563,542 426,184 22-2  00000-00 17 6,254,913 312,749 22-3  00000-00 30 9,504,046 475,206   小計 71 24,282,501 1,214,139 合計   200 57,919,022 2,895,965 
附表二
編號 申報期間 對應之附表一編號 銷售總額(元) 逃漏稅總額(元) 一 00000-00 編號9-1、15  5,498,800  274,940 二 00000-00 編號1、4、7、8-1、9-2、11、12  7,593,190 303,220 三 00000-00 編號5、6、8-2、10、13、14  7,426,917 371,346 四 00000-00 編號2-1、16-1、19、21-1、22-1 11,606,966 578,355 五 00000-00 編號2-2、3、8-3、18、21-2、22-2  9,658,832 482,945 六 00000-00 編號9-3、16-2、20、21-3、22-3 13,420,089 671,008 七 00000-00 編號9-4、16-3、17、21-4  2,439,228 137,711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簡字第869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王昆陽






            吳尚穠






上列被告因違反商業會計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12260、18291號），嗣因被告於準備程序中俱自白犯罪（113年度訴字第327號），本院合議庭認適宜而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王昆陽共同犯商業會計法第七十一條第一款之填製不實會計憑證罪，共柒罪，各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應執行有期徒刑壹年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吳尚穠共同犯商業會計法第七十一條第一款之填製不實會計憑證罪，共柒罪，各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應執行有期徒刑伍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吳尚穠擔任同永富股份有限公司（址設苗栗縣○○鎮○○路00號，統一編號00000000號，下稱同永富公司）董事長，為商業會計法規定之商業負責人，與王昆陽俱明知同永富公司於民國109年7月至110年7月間並未實際銷貨予如附表一所示之營業人，竟共同基於明知不實事項而填製不實會計憑證及幫助納稅義務人逃漏稅捐之犯意聯絡，以每2個月為1期，由吳尚穠交付或授權同永富公司之大、小章及發票本予王昆陽使用，由王昆陽分別就如附表二編號1至7所示之申報期間，開立對應如附表一所示之不實統一發票交付予如附表一所示之營業人，供其等就如附表二編號1至7所示之申報期間作為進項憑證，而申報扣抵稅額，以此不正方法幫助納稅義務人逃漏銷項稅額，足以生損害於稅捐稽徵機關對於營業稅稽徵之正確性及課稅公平性。其等共計開立內容不實統一發票之銷項總金額為新臺幣（下同）5791萬9022元，幫助納稅義務人逃漏銷項稅額289萬5965元。
二、案經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主動簽分及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函送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按檢察官依通常程序起訴，經被告自白犯罪，法院認為宜以簡易判決處刑者，得不經通常審判程序，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定有明文。被告王昆陽、吳尚穠二人就檢察官所起訴之犯罪事實，業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均坦承不諱（見113訴327卷【下稱訴卷】第159-160、176-177頁），經本院合議庭認本案宜以簡易判決處刑而為裁定，爰依前開規定，不經通常審判程序，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合先敘明。
二、前揭事實，業據被告二人於本院準備程序中俱坦承不諱（見訴卷第156-160、176-177頁），核與證人簡附修、陳琴心、林妙徽之證述大致相符（見111他2580卷㈢【下稱他三卷】第537-539頁，112偵18291卷【下稱偵五卷】第37-38、43-45頁），並有同永富公司之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結果、變更登記表、如附表一所示內容不實統一發票影本、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刑事案件告發書及所附同永富公司涉案期間進銷交易流程圖、扣除虛報進項稅額逐期漏稅額計算表、涉嫌取得及開立不實發票明細表、專案調檔查核清單、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苗栗分局函文暨所附之財政部臺北、北區、中部國稅局及所屬各分局或稽徵所回覆函或書函及所附之承諾書、說明書、談話紀錄、採購單、合約等文件在卷可稽（見111他2580卷㈠【下稱他一卷】第53-407、479-581頁，111他2580卷㈡【下稱他二卷】第9-601頁，他三卷第3-525頁，112偵12260卷㈠【下稱偵一卷】第3-773頁，112偵12260卷㈡【下稱偵二卷】第3-635頁，112偵12260卷㈢【下稱偵三卷】第3-477頁，訴卷第189-195、283-311頁），足認被告二人前揭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得作為認定事實之依據。綜上，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二人犯行俱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被告二人行為後，稅捐稽徵法第43條第1項於110年12月17日修正公布，並自同年月19日施行，修正前同法第43條第1項原規定：「教唆或幫助犯第四十一條或第四十二條之罪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六萬元以下罰金。」，修正後刪除拘役刑，並將併科罰金數額提高為100萬元，是經比較新舊法，修正後新法並未較有利於被告二人，是依刑法第2條第1項所定之從舊從輕原則，被告二人本案俱應適用其等行為時即110年12月17日修正前之稅捐稽徵法第43條第1項規定論處。
四、按商業會計法所稱之商業會計憑證，分為原始憑證及記帳憑證，所謂原始憑證，係指證明事項之經過，而為造具記帳憑證所根據之憑證；另記帳憑證，則係指證明處理會計事項人員之責任而為記帳所根據之憑證，此觀諸商業會計法第15條規定自明。是依商業會計法之相關規範意旨，統一發票、支出證明單、請款單、訂單、買賣合約書等，均屬該法第16條之原始憑證…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之以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填製會計憑證罪，該罪性質上原即含有業務登載不實之本質，為刑法第215條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罪之特別規定，依特別法優於普通法之原則，自應優先適用，無論以刑法第215條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罪之餘地（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6792號、94年度台非字第98號、98年度台上字第3987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稅捐稽徵法第43條之幫助犯第41條之罪，為特別刑法明定以幫助犯罪為構成要件之犯罪類型，亦為稅捐稽徵法之特別規定，屬於一獨立之犯罪型態，性質上仍係實施犯罪之正犯，與刑法上幫助犯之具絕對從屬性者不同，不必有「正犯」之存在亦能成立犯罪（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2879號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按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之填製不實會計憑證罪，犯罪主體須為商業負責人、主辦及經辦會計人員或依法受託代他人處理會計事務之人員，自屬因身分或特定關係始能成立之犯罪。查被告吳尚穠係同永富公司之登記負責人，依商業會計法第4條之規定，為商業會計法所指之商業負責人。又按營業稅之申報，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35條第1項明定，營業人除同法另有規定外，不論有無銷售額，應以每兩月為1期，於次期開始15日內，向主管稽徵機關申報。而每年申報時間，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施行細則第38條之1第1項規定，應分別於每年1月、3月、5月、7月、9月、11月之15日前向主管稽徵機關申報上期之銷售額、應納或溢付營業稅額。是每期營業稅申報，於各期申報完畢即已結束，以「一期」作為認定逃漏營業稅次數之計算，區別不難，獨立性亦強，於經驗、論理上，難認各期之行為與接續犯之概念相符（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4362號、 111年度台上字第1315號判決參照）。
五、核被告二人如附表二編號1至7所為，俱係犯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之填製不實會計憑證罪、修正前稅捐稽徵法第43條第1項之幫助逃漏稅捐罪。其等就前揭犯行，俱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徵諸王昆陽雖非同永富公司之商業負責人或主辦會計人員，然依其自述係為美化同永富公司帳面以供將來申請貸款而為本案犯行等語（見訴卷第159頁），核與其自103年間起之違反商業會計法、加重詐欺等案件情節及嗣經法院判處有期徒刑確定各事實相符，此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臺灣高等法院110年度金上重訴字第38號、112年度上訴字2775號、本院110年度審簡字第1569號、113年度審簡字第1957號等判決書列印本可佐（見訴卷第243-266、313-329頁），堪信其就本案居於策劃執行之核心地位，自無從依刑法第31條第1項但書規定減輕其刑。被告二人如附表二編號1至7所示，就同一稅期內填製多張不實統一發票，幫助他人逃漏稅，各係出於該稅期內之數次舉動，係為實現單一目的，基於單一犯罪決意，在時空密接狀態下所接續實行之相同構成要件行為，由於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俱應論以接續犯。其等就附表二編號1至7所示各部分，均以同一犯罪決意實施預定計畫，共同填製不實會計憑證、幫助逃漏稅捐，行為之時間、地點有所重疊有局部同一性，應認屬同一行為觸犯上開2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之填製不實罪處斷。至被告二人如附表二編號1至7所示跨越不同稅期所為，揆諸前揭說明，因各該申報期間不同，所犯七罪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六、爰審酌被告吳尚穠擔任同永富公司之負責人，與被告王昆陽共同以虛偽開立統一發票方式，幫助他人逃漏稅捐，已嚴重妨礙稅捐徵納正確性及公平性，影響國家管理稅收資料，所為實有不該。惟念及被告二人犯後已坦承犯行，兼衡及其等之前科素行（詳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本案犯罪動機、目的、手段、支配程度、所生危害程度即附表二編號1至7所示各該銷售總額、逃漏稅總額，暨被告二人所自陳之智識程度、生活及家庭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各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再按數罪併罰之定應執行之刑，係出於刑罰經濟與責罰相當之考量，乃對犯罪行為人本身及所犯各罪之總檢視，除應考量行為人所犯數罪反應出之人格特性，並應權衡審酌行為人之責任與整體刑法目的及相關刑事政策，依刑法第51條第5款規定之外部界限，並應受比例原則、平等原則、責罰相當原則、重複評價禁止原則等自由裁量權之內部抽象價值要求界限之支配，使以輕重得宜，罰當其責，俾符合法律授與裁量權之目的，以區別數罪併罰與單純數罪之不同，兼顧刑罰衡平原則。是於併合處罰而酌定執行刑時，應審酌行為人所犯數罪如犯罪類型相同、行為態樣、手段、動機相似者，於併合處罰時，因責任非難重複之程度較高，允酌定較低之應執行刑。爰考量被告二人所犯數罪罪名相同，各次犯罪手段、方法、過程、態樣亦雷同，均侵害同一法益，斟酌各罪責任非難重複程度及對全體犯罪為整體評價，及定應執行刑之內、外部界限，予以綜合整體評價後，定其應執行刑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如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七、末鑒於卷內尚無積極證據足認被告二人業因本案獲有利益，尚無從認定其有取得實際犯罪所得，爰不予宣告沒收，併此敘明。
八、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九、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提出上訴狀，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須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陳建宏提起公訴，檢察官凃永欽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8　　日
　　　　　　　　　刑事第九庭　　法　官　張谷瑛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劉嘉琪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商業會計法第71條
商業負責人、主辦及經辦會計人員或依法受託代他人處理會計事務之人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六十萬元以下罰金：
一、以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填製會計憑證或記入帳冊。
二、故意使應保存之會計憑證、會計帳簿報表滅失毀損。
三、偽造或變造會計憑證、會計帳簿報表內容或毀損其頁數。
四、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
五、其他利用不正當方法，致使會計事項或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
修正前稅捐稽徵法第43條第1項
教唆或幫助犯第四十一條或第四十二條之罪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六萬元以下罰金。


附表一
		編號

		營業人名稱/統一編號

		發票期別
(年月)

		發票張數

		銷項金額
(新臺幣/元)

		扣抵稅額
(新臺幣/元)



		1

		升邦新創物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

		00000-00

		4

		842,000

		42,100



		2-1

		青山青有限公司/
00000000

		00000-00

		3

		784,600

		39,230



		2-2

		


		00000-00

		3

		784,300

		39,215



		


		


		小計

		6

		1,568,900

		78,445



		3

		風麟有限公司/00000000

		00000-00

		1

		301,444

		15,072



		4

		正誠國際有限公司/00000000

		00000-00

		10

		2,383,700

		119,185



		5

		興富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

		00000-00

		1

		4,742,857

		237,143



		6

		富立信有限公司/00000000

		00000-00

		3

		850,000

		42,500



		7

		盈安有限公司/00000000

		00000-00

		16

		1,409,350

		70,468



		8-1

		友久電器有限公司/00000000

		00000-00

		2

		285,340

		14,267



		8-2

		


		00000-00

		2

		361,660

		18,083



		8-3

		


		00000-00

		2

		153,675

		7,684



		


		


		小計

		6

		800,675

		40,034



		9-1

		唯傑工程行/00000000

		00000-00

		5

		1,498,600

		74,930



		9-2

		


		00000-00

		7

		1,528,800

		76,440



		9-3

		


		00000-00

		2

		600,000

		30,000



		9-4

		


		00000-00

		1

		350,000

		17,500



		


		


		小計

		15

		3,977,400

		198,870



		10

		肯尼信通信器材工程有限公司/
00000000

		00000-00

		1

		198,000

		9,900



		11

		品順開發有限公司/00000000

		00000-00

		1

		200,000

		10,000



		12

		泓芸宥瑜有限公司/00000000

		00000-00

		4

		944,000

		47,200



		13

		貝迪企業有限公司/00000000

		00000-00

		2

		141,000

		7,050



		14

		林邁企業股份有限公司/00000000

		00000-00

		4

		1,133,400

		56,670



		15

		橘子實業有限公司/00000000

		00000-00

		13

		4,000,200

		200,010



		16-1

		景躍有限公司/00000000

		00000-00

		3

		708,600

		35,430



		16-2

		


		00000-00

		3

		1,005,000

		50,250



		16-3

		


		00000-00

		3

		852,048

		42,602



		


		


		小計

		9

		2,565,648

		128,282



		17

		元侑股份有限公司/00000000

		00000-00

		2

		500,180

		25,009



		18

		統富國際股份有限公司/00000000

		00000-00

		4

		1,000,000

		50,000



		19

		金滿聚企業社/00000000

		00000-00

		3

		432,024

		21,601



		20

		皓泰環保服務有限公司/00000000

		00000-00

		1

		41,643

		2,082



		21-1

		清泰興業有限公司/00000000

		00000-00

		6

		1,118,200

		55,910



		21-2

		


		00000-00

		5

		1,164,500

		58,225



		21-3

		


		00000-00

		7

		2,269,400

		113,470



		21-4

		


		00000-00

		5

		1,052,000

		52,600



		


		


		小計

		23

		5,604,100

		280,205



		22-1

		光晨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

		00000-00

		24

		8,563,542

		426,184



		22-2

		


		00000-00

		17

		6,254,913

		312,749



		22-3

		


		00000-00

		30

		9,504,046

		475,206



		


		


		小計

		71

		24,282,501

		1,214,139



		合計

		


		


		200

		57,919,022

		2,895,965







附表二
		編號

		申報期間

		對應之附表一編號

		銷售總額(元)

		逃漏稅總額(元)



		一

		00000-00

		編號9-1、15

		 5,498,800 

		274,940



		二

		00000-00

		編號1、4、7、8-1、9-2、11、12

		 7,593,190

		303,220



		三

		00000-00

		編號5、6、8-2、10、13、14

		 7,426,917

		371,346



		四

		00000-00

		編號2-1、16-1、19、21-1、22-1

		11,606,966

		578,355



		五

		00000-00

		編號2-2、3、8-3、18、21-2、22-2

		 9,658,832

		482,945



		六

		00000-00

		編號9-3、16-2、20、21-3、22-3

		13,420,089

		671,008



		七

		00000-00

		編號9-4、16-3、17、21-4

		 2,439,228

		137,711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簡字第869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王昆陽



            吳尚穠



上列被告因違反商業會計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12260、18291號），嗣因被告於準備程序中俱自白犯罪（113年度訴字第327號），本院合議庭認適宜而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王昆陽共同犯商業會計法第七十一條第一款之填製不實會計憑證罪，共柒罪，各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應執行有期徒刑壹年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吳尚穠共同犯商業會計法第七十一條第一款之填製不實會計憑證罪，共柒罪，各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應執行有期徒刑伍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吳尚穠擔任同永富股份有限公司（址設苗栗縣○○鎮○○路00號，統一編號00000000號，下稱同永富公司）董事長，為商業會計法規定之商業負責人，與王昆陽俱明知同永富公司於民國109年7月至110年7月間並未實際銷貨予如附表一所示之營業人，竟共同基於明知不實事項而填製不實會計憑證及幫助納稅義務人逃漏稅捐之犯意聯絡，以每2個月為1期，由吳尚穠交付或授權同永富公司之大、小章及發票本予王昆陽使用，由王昆陽分別就如附表二編號1至7所示之申報期間，開立對應如附表一所示之不實統一發票交付予如附表一所示之營業人，供其等就如附表二編號1至7所示之申報期間作為進項憑證，而申報扣抵稅額，以此不正方法幫助納稅義務人逃漏銷項稅額，足以生損害於稅捐稽徵機關對於營業稅稽徵之正確性及課稅公平性。其等共計開立內容不實統一發票之銷項總金額為新臺幣（下同）5791萬9022元，幫助納稅義務人逃漏銷項稅額289萬5965元。
二、案經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主動簽分及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函送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按檢察官依通常程序起訴，經被告自白犯罪，法院認為宜以簡易判決處刑者，得不經通常審判程序，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定有明文。被告王昆陽、吳尚穠二人就檢察官所起訴之犯罪事實，業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均坦承不諱（見113訴327卷【下稱訴卷】第159-160、176-177頁），經本院合議庭認本案宜以簡易判決處刑而為裁定，爰依前開規定，不經通常審判程序，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合先敘明。
二、前揭事實，業據被告二人於本院準備程序中俱坦承不諱（見訴卷第156-160、176-177頁），核與證人簡附修、陳琴心、林妙徽之證述大致相符（見111他2580卷㈢【下稱他三卷】第537-539頁，112偵18291卷【下稱偵五卷】第37-38、43-45頁），並有同永富公司之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結果、變更登記表、如附表一所示內容不實統一發票影本、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刑事案件告發書及所附同永富公司涉案期間進銷交易流程圖、扣除虛報進項稅額逐期漏稅額計算表、涉嫌取得及開立不實發票明細表、專案調檔查核清單、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苗栗分局函文暨所附之財政部臺北、北區、中部國稅局及所屬各分局或稽徵所回覆函或書函及所附之承諾書、說明書、談話紀錄、採購單、合約等文件在卷可稽（見111他2580卷㈠【下稱他一卷】第53-407、479-581頁，111他2580卷㈡【下稱他二卷】第9-601頁，他三卷第3-525頁，112偵12260卷㈠【下稱偵一卷】第3-773頁，112偵12260卷㈡【下稱偵二卷】第3-635頁，112偵12260卷㈢【下稱偵三卷】第3-477頁，訴卷第189-195、283-311頁），足認被告二人前揭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得作為認定事實之依據。綜上，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二人犯行俱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被告二人行為後，稅捐稽徵法第43條第1項於110年12月17日修正公布，並自同年月19日施行，修正前同法第43條第1項原規定：「教唆或幫助犯第四十一條或第四十二條之罪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六萬元以下罰金。」，修正後刪除拘役刑，並將併科罰金數額提高為100萬元，是經比較新舊法，修正後新法並未較有利於被告二人，是依刑法第2條第1項所定之從舊從輕原則，被告二人本案俱應適用其等行為時即110年12月17日修正前之稅捐稽徵法第43條第1項規定論處。
四、按商業會計法所稱之商業會計憑證，分為原始憑證及記帳憑證，所謂原始憑證，係指證明事項之經過，而為造具記帳憑證所根據之憑證；另記帳憑證，則係指證明處理會計事項人員之責任而為記帳所根據之憑證，此觀諸商業會計法第15條規定自明。是依商業會計法之相關規範意旨，統一發票、支出證明單、請款單、訂單、買賣合約書等，均屬該法第16條之原始憑證…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之以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填製會計憑證罪，該罪性質上原即含有業務登載不實之本質，為刑法第215條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罪之特別規定，依特別法優於普通法之原則，自應優先適用，無論以刑法第215條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罪之餘地（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6792號、94年度台非字第98號、98年度台上字第3987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稅捐稽徵法第43條之幫助犯第41條之罪，為特別刑法明定以幫助犯罪為構成要件之犯罪類型，亦為稅捐稽徵法之特別規定，屬於一獨立之犯罪型態，性質上仍係實施犯罪之正犯，與刑法上幫助犯之具絕對從屬性者不同，不必有「正犯」之存在亦能成立犯罪（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2879號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按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之填製不實會計憑證罪，犯罪主體須為商業負責人、主辦及經辦會計人員或依法受託代他人處理會計事務之人員，自屬因身分或特定關係始能成立之犯罪。查被告吳尚穠係同永富公司之登記負責人，依商業會計法第4條之規定，為商業會計法所指之商業負責人。又按營業稅之申報，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35條第1項明定，營業人除同法另有規定外，不論有無銷售額，應以每兩月為1期，於次期開始15日內，向主管稽徵機關申報。而每年申報時間，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施行細則第38條之1第1項規定，應分別於每年1月、3月、5月、7月、9月、11月之15日前向主管稽徵機關申報上期之銷售額、應納或溢付營業稅額。是每期營業稅申報，於各期申報完畢即已結束，以「一期」作為認定逃漏營業稅次數之計算，區別不難，獨立性亦強，於經驗、論理上，難認各期之行為與接續犯之概念相符（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4362號、 111年度台上字第1315號判決參照）。
五、核被告二人如附表二編號1至7所為，俱係犯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之填製不實會計憑證罪、修正前稅捐稽徵法第43條第1項之幫助逃漏稅捐罪。其等就前揭犯行，俱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徵諸王昆陽雖非同永富公司之商業負責人或主辦會計人員，然依其自述係為美化同永富公司帳面以供將來申請貸款而為本案犯行等語（見訴卷第159頁），核與其自103年間起之違反商業會計法、加重詐欺等案件情節及嗣經法院判處有期徒刑確定各事實相符，此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臺灣高等法院110年度金上重訴字第38號、112年度上訴字2775號、本院110年度審簡字第1569號、113年度審簡字第1957號等判決書列印本可佐（見訴卷第243-266、313-329頁），堪信其就本案居於策劃執行之核心地位，自無從依刑法第31條第1項但書規定減輕其刑。被告二人如附表二編號1至7所示，就同一稅期內填製多張不實統一發票，幫助他人逃漏稅，各係出於該稅期內之數次舉動，係為實現單一目的，基於單一犯罪決意，在時空密接狀態下所接續實行之相同構成要件行為，由於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俱應論以接續犯。其等就附表二編號1至7所示各部分，均以同一犯罪決意實施預定計畫，共同填製不實會計憑證、幫助逃漏稅捐，行為之時間、地點有所重疊有局部同一性，應認屬同一行為觸犯上開2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之填製不實罪處斷。至被告二人如附表二編號1至7所示跨越不同稅期所為，揆諸前揭說明，因各該申報期間不同，所犯七罪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六、爰審酌被告吳尚穠擔任同永富公司之負責人，與被告王昆陽共同以虛偽開立統一發票方式，幫助他人逃漏稅捐，已嚴重妨礙稅捐徵納正確性及公平性，影響國家管理稅收資料，所為實有不該。惟念及被告二人犯後已坦承犯行，兼衡及其等之前科素行（詳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本案犯罪動機、目的、手段、支配程度、所生危害程度即附表二編號1至7所示各該銷售總額、逃漏稅總額，暨被告二人所自陳之智識程度、生活及家庭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各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再按數罪併罰之定應執行之刑，係出於刑罰經濟與責罰相當之考量，乃對犯罪行為人本身及所犯各罪之總檢視，除應考量行為人所犯數罪反應出之人格特性，並應權衡審酌行為人之責任與整體刑法目的及相關刑事政策，依刑法第51條第5款規定之外部界限，並應受比例原則、平等原則、責罰相當原則、重複評價禁止原則等自由裁量權之內部抽象價值要求界限之支配，使以輕重得宜，罰當其責，俾符合法律授與裁量權之目的，以區別數罪併罰與單純數罪之不同，兼顧刑罰衡平原則。是於併合處罰而酌定執行刑時，應審酌行為人所犯數罪如犯罪類型相同、行為態樣、手段、動機相似者，於併合處罰時，因責任非難重複之程度較高，允酌定較低之應執行刑。爰考量被告二人所犯數罪罪名相同，各次犯罪手段、方法、過程、態樣亦雷同，均侵害同一法益，斟酌各罪責任非難重複程度及對全體犯罪為整體評價，及定應執行刑之內、外部界限，予以綜合整體評價後，定其應執行刑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如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七、末鑒於卷內尚無積極證據足認被告二人業因本案獲有利益，尚無從認定其有取得實際犯罪所得，爰不予宣告沒收，併此敘明。
八、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九、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提出上訴狀，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須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陳建宏提起公訴，檢察官凃永欽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8　　日
　　　　　　　　　刑事第九庭　　法　官　張谷瑛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劉嘉琪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商業會計法第71條
商業負責人、主辦及經辦會計人員或依法受託代他人處理會計事務之人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六十萬元以下罰金：
一、以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填製會計憑證或記入帳冊。
二、故意使應保存之會計憑證、會計帳簿報表滅失毀損。
三、偽造或變造會計憑證、會計帳簿報表內容或毀損其頁數。
四、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
五、其他利用不正當方法，致使會計事項或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
修正前稅捐稽徵法第43條第1項
教唆或幫助犯第四十一條或第四十二條之罪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六萬元以下罰金。

附表一
編號 營業人名稱/統一編號 發票期別 (年月) 發票張數 銷項金額 (新臺幣/元) 扣抵稅額 (新臺幣/元) 1 升邦新創物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 00000-00 4 842,000 42,100 2-1 青山青有限公司/ 00000000 00000-00 3 784,600 39,230 2-2  00000-00 3 784,300 39,215   小計 6 1,568,900 78,445 3 風麟有限公司/00000000 00000-00 1 301,444 15,072 4 正誠國際有限公司/00000000 00000-00 10 2,383,700 119,185 5 興富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 00000-00 1 4,742,857 237,143 6 富立信有限公司/00000000 00000-00 3 850,000 42,500 7 盈安有限公司/00000000 00000-00 16 1,409,350 70,468 8-1 友久電器有限公司/00000000 00000-00 2 285,340 14,267 8-2  00000-00 2 361,660 18,083 8-3  00000-00 2 153,675 7,684   小計 6 800,675 40,034 9-1 唯傑工程行/00000000 00000-00 5 1,498,600 74,930 9-2  00000-00 7 1,528,800 76,440 9-3  00000-00 2 600,000 30,000 9-4  00000-00 1 350,000 17,500   小計 15 3,977,400 198,870 10 肯尼信通信器材工程有限公司/ 00000000 00000-00 1 198,000 9,900 11 品順開發有限公司/00000000 00000-00 1 200,000 10,000 12 泓芸宥瑜有限公司/00000000 00000-00 4 944,000 47,200 13 貝迪企業有限公司/00000000 00000-00 2 141,000 7,050 14 林邁企業股份有限公司/00000000 00000-00 4 1,133,400 56,670 15 橘子實業有限公司/00000000 00000-00 13 4,000,200 200,010 16-1 景躍有限公司/00000000 00000-00 3 708,600 35,430 16-2  00000-00 3 1,005,000 50,250 16-3  00000-00 3 852,048 42,602   小計 9 2,565,648 128,282 17 元侑股份有限公司/00000000 00000-00 2 500,180 25,009 18 統富國際股份有限公司/00000000 00000-00 4 1,000,000 50,000 19 金滿聚企業社/00000000 00000-00 3 432,024 21,601 20 皓泰環保服務有限公司/00000000 00000-00 1 41,643 2,082 21-1 清泰興業有限公司/00000000 00000-00 6 1,118,200 55,910 21-2  00000-00 5 1,164,500 58,225 21-3  00000-00 7 2,269,400 113,470 21-4  00000-00 5 1,052,000 52,600   小計 23 5,604,100 280,205 22-1 光晨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 00000-00 24 8,563,542 426,184 22-2  00000-00 17 6,254,913 312,749 22-3  00000-00 30 9,504,046 475,206   小計 71 24,282,501 1,214,139 合計   200 57,919,022 2,895,965 
附表二
編號 申報期間 對應之附表一編號 銷售總額(元) 逃漏稅總額(元) 一 00000-00 編號9-1、15  5,498,800  274,940 二 00000-00 編號1、4、7、8-1、9-2、11、12  7,593,190 303,220 三 00000-00 編號5、6、8-2、10、13、14  7,426,917 371,346 四 00000-00 編號2-1、16-1、19、21-1、22-1 11,606,966 578,355 五 00000-00 編號2-2、3、8-3、18、21-2、22-2  9,658,832 482,945 六 00000-00 編號9-3、16-2、20、21-3、22-3 13,420,089 671,008 七 00000-00 編號9-4、16-3、17、21-4  2,439,228 137,711 



